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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器具在内地的使用及发展情况 

朱图陵 

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 

 

中国于 2010 年 10 月进行了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总人口为 13.4 亿，其中 65 岁以上人

口 1.2288 亿，占总人口比例为 9.1%，以及按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我国残疾人占全国

总人口的比例推算 2010 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为 8502 万人。根据 2006-2007 年深圳市专家

团队的调查，肢体、视力、听力残疾人对辅具的需求率均超过 70%，而且多数人对辅具的需

求都是一件以上。再考虑到 1.23 亿超过 65 岁的老年人中有约 1/3 都需要辅具，可见，中国

对辅具的需求量是世界第一，是全球最大的辅具市场。下面就辅具在内地的使用及发展情况

分为早期、中期和近期三个阶段及展望分述如下。 

 

早    期 

早期是指上世纪 40 年代左右，残疾人辅助器具的使用是从肢残者装配假肢和矫形器开始

而发展起来。如上世纪 30 年代北京协和医院初建骨科时已设立了假肢支具室，在孟继懋教授

主持下，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假肢矫形技师，并留下了颈部矫形器和脊柱侧弯矫形器的宝贵照

片（赵辉三教授提供）。但全国基本上没有开展辅助器具服务，市场上能提供的辅具只有简易   

的手杖、盲杖、放大镜等。 

中    期 

中期是指上世纪 50 至 70 年代。由于战争出现了大量伤残军人，特别是战伤截肢者，民

政部在许多省建立了荣军医院和假肢厂，主要为当地的伤残军人提供假肢、矫形器和简单的

助行器具，如手杖、腋拐等。那时全国有 34 家生产假肢和矫形器的工厂，其中规模较大和著

名的有北京假肢厂、辽宁假肢厂、山东假肢厂、上海假肢厂等，而且假肢类型多数是传统的

插入式铝合金假肢，也有部分皮腿，均为木假脚，并没有开展骨骼式假肢装配。当时的主要

问题是截肢手术与安装假肢脱节，给安装假肢造成很多困难。此外，60 年代初清华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开始研制肌电假手，到 70 年代都基本上从成果转化

为商品并投产，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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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期 

近期是指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后，国家很重视残疾人事业，在辅具方面从学习西方

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开始。首先，在 1981 年民政部假肢科学研究所邀请了西德假肢技术联合

会主席赫尔穆特·金科来我国访问，先后到北京、辽宁、山东、上海四个假肢厂实地考察，

介绍了国际上假肢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系统地介绍了西德的下肢假肢、上肢假肢、肌电

假手和脊柱矫形器的制作，特别是塑料板材的应用，这在当时国内都是空白，金科的报告引

领了国内新型假肢和矫形器的发展。同年还邀请了英国假肢代表团、美国假肢代表团、日本

假肢代表团，以及美国康复代表团来华访问和指导。随后民政部假肢科研所开始进行普及型

小腿假肢的统一设计和骨骼型大腿假肢的研制，以及塑料板材的应用，使国内假肢和矫形器

的种类、数量、质量和水平都大幅度地提高。 

其次，1988 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后，相继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残疾人联合

会，协助政府开展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就业、维权、辅助器具工作。并于 1989 年 10 月成

立了集康复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康复工程研究和康复专业人才培训于一体的中国康复研究

中心。特别是 199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颁布指出了：“政府有关部门应当

组织和扶持残疾人康复器械、生活自助具、特殊用品和其他辅助器具的研制、生产、供应、

维修服务”。国家已拨出专项经费来进行资助，并对假肢、矫形器的生产、供应实行免税政

策，使残疾人辅助器具得以飞速发展。下面分别从开发、生产、供应、服务、质量监督和差

距六方面简单介绍这个时期辅助器具在内地的情况。 

首先在辅具开发方面，主要在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如清华大学开发了多功能轮

椅、外动力下肢截瘫助行器、微机控制膝关节、智能假肢、肌电假手等；上海交通大学开发

了声控轮椅、牵引床、稳定度仪等；上海同济大学开发了四杆油压膝关节；东南大学开发了

双前臂假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康复工程研究所开发了机动轮椅车、变速手摇三轮车、节尿

器、上下楼助行架、防洒碗、盲人扑克、盲文油印机、盲文打字机、运动假肢、聋人用闹枕

和闪光门铃等。此外，民政部假肢科研所开发出制作假肢全接触式接受腔的甲基丙烯酸树脂、

PVA 薄膜和制作塑料矫形器用的热塑板材；开发和批量生产了骨骼式假肢的多种关节及其连

接件，并部分采用了钛合金、碳纤维复合材料；还开发了假肢接受腔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系统、足底矫形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系统等。 

其次在辅具生产方面，截止到 90 年代末，全国民政系统有假肢厂 40 余家，分布在各省

会和大城市，主要生产和装配假肢、矫形器、轮椅、三轮车、假眼、病理鞋等，年产假肢和

矫形器十万余套。医药卫生系统也有轮椅厂和医疗器械厂。全国生产手动轮椅车的工厂有 50

多家，年产 100 多万辆。生产机动三轮车的工厂约有十家，年产两万余辆。手摇三轮车年产

接近万辆。生产助行架的工厂有 20 多家，年产约 20 万件。生产助听器的工厂有 34 家，年产

约 90 万件。总的来说，全国生产残疾人辅助器具的工厂有 100 多家，产品有 100 多种，总数

量 200 多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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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辅具供应方面，1990 年开始制定《中国残疾人事业“八五”计划纲要》时，从当

时国内情况来看，残疾人不知道有哪些器具能帮助他们克服功能障碍，也没有地方提供这些

器具。为此《纲要》中大致介绍了肢残、视残、听残、智残所需器具，并冠以“残疾人用品

用具”的统称，并要求各地残联建立相应的残疾人用品用具服务站。“八五”期间中残联建

立了全国残疾人用品开发供应总站和 60 个省级供应站。部分市、县也都相应建立了供应服务

站。一个从总站到省会站，再到市、地、县站，包括有 400 多个网点的全国残疾人用品供应

服务网络已初步建成。“九五”期间，该网络为全国残疾人供应用品用具 100 余种、240 万

件基本辅具，装配 30 万例假肢和矫形器，配发 4万件助视器。“十五”期间建立 200 个普及

型假肢装配站、培训 400 名技师，装配 6万例小腿假肢、15 万例矫形器，组织供应 250 万件

用品用具。自从国家标准 GB/T 16432─1996《残疾人辅助器具分类》发布后，上述残疾人用

品用具服务站陆续更名为相应的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此外，全国各假肢厂、假肢装配

站，均为当地供应假肢和矫形器，一些医药商店也提供轮椅和助行器等辅具。 

第四在辅具服务方面，我们是有一个向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香港、台湾学习和认识的过

程。首先在服务内容方面，由于经济条件和认识水平所限，早期是以改变残疾人基本生存状

况的辅具服务为主，如生活自助具、拐杖、轮椅等。后来国内一些发达地区逐渐转变到全面

提升残疾人能力的辅具服务，如就学、就业、自立等辅具。到目前由于人口老龄化，多数残

疾老年人生活在社区和家庭，居家和社区环境的无障碍改造已在许多城市全面铺开。其次在

服务模式方面，从早期“八五”、“九五”期间的简单辅具买卖（如轮椅、拐杖）和对贫困

残疾人的救济服务，发展到到“十五”期间的辅具简单配发，即“我发什么辅具残疾人就收

什么”，导致重复配发。再到“十一五”期间开始学习辅具适配服务，发展到目前的“十三

五”正在实现“残疾人需要什么，我就适配什么辅具”的转变。二十多年的辅具服务历程变

化反映了国内对辅具技术服务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但即使在今天，人们对辅助技术服务的

认识还处在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辅助技术服务相差甚远。第三在服务人员方

面，从 1991 年的“八五”规划到目前的“十三五”规划，已经建成了以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

中心为领头，辐射出 6 个国家级区域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东北、西北、华中、华东、

华南、西南）、31 个省级辅助器具服务机构，全国县级及以上地区承担辅助器具服务的机构

约 3000 个，从业人员近 3万名，基本上涵盖了全国各地。其中规模较大且在全国有影响的有

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的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由于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极

大影响了辅助技术服务质量。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几年来在全国各地举办了辅助技术从

业者岗位培训班，截止 2016 年底已有 4200 人通过考试取得了从业资质证书，相当于北美康

复工程学会 RESNA 的辅助技术从业者 Assistive Technology Practitioner（ATP），为提高

全国辅助技术服务的水平做出了卓越贡献。此外，国家要求三级甲医院必须设立康复科，一

些有条件的康复科也提供假肢、矫形器等辅具服务。 

第五在辅具的质量监督方面，从上世纪 80 年代发现假肢、矫形器、拐杖、助行架、三轮

摩托车和助听器等都有质量举报，已损害了残疾人的利益。为此“八五”期间成立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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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康复和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的 TC168 假肢和矫形器

技术委员会以及 TC173 残疾人辅助产品技术委员会对接，任务是制订与辅助器具有关的国家

标准，而且优先是等同采用辅助器具国际标准，到目前为止，已发布国家标准 172 个，使一

些辅助器具的质量有标准可依。国家级辅具质量监督机构有两个，均经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

和验收，一个是民政部的“国家假肢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负责假肢、矫形器、轮椅（含电

动轮椅车）、康复训练设备等辅具的质量监督检测（目前已更名为国家康复辅具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另一个是中国残联的“国家康复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负责对残疾人用机动轮

椅车、助行器具、失禁用品、防压疮垫、助视器、助听器、语训器、康复训练器械、残疾人

驾车装置等 32 种辅具进行质量监督检验和测试。 

第六是差距。我国在辅助器具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很大的。①对辅助器具的认识不

足。许多残疾人不知道自己最需要哪些辅助器具，而且一些康复医生和残疾人工作者也不清

楚, 真正懂得应用辅助器具的治疗师也很少，一般人认为辅助器具就是指假肢、矫形器、拐

杖和轮椅等。实际上 1992 年发布的第一版 ISO 9999《残疾人辅助器具分类》就列出了 622

种类的辅具，当时内地能供应的辅具也就 100 种，还是大路货多，特殊辅具少。而辅具的最

大特点是个性化因人而异，多数辅助器具是处方产品，需要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训练和使

用。例如配眼镜是众所周知，但辅具也要适配才有利于改善功能障碍，却未普及，所以早期

的辅具简单配发只能导致弃用。②辅助技术服务不到位。后来我们在学习国外及台湾和香港

的先进服务理念基础上，逐渐在发达地区开展了评估、测量、选产品、适配、训练、人-机-

环境三结合的适配服务（体现在流程完整）。服务人员是跨学科的专业团队（医生、治疗师、

辅具适配师、假肢矫形师、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目前仍在推广，但并不普遍，其原

因主要是专业人员不足，尽管我们一直在向香港和台湾学习辅具适配技术，而且一直在培养

专业人才，但毕竟起步晚，基础差。③辅具服务分布不均，东部沿海及各省会和大城市适配

服务较好，边远山区，特别是广大农村较差，这正是今后的努力方向。 

 

展    望 

2016 年 10 月，中残联、卫计委、民政部、教育部、人社部和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文

件“关于印发《辅助器具推广和服务“十三五”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辅具“十三五”

方案》）的通知。在《辅具“十三五”方案》的“背景”中指出，“十二五”期间，通过组织

实施辅助器具服务实施方案，为残疾人提供各类辅助器具 600 余万件，培训辅助器具专业服

务人员万余人次，覆盖城乡的辅助器具服务网络逐步完善，为残疾人提供个性化辅助器具适

配服务的能力进一步提升。还指出，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需求远未普遍满足。全国残疾人基

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专项调查（2015 年）显示，我国有 758 万有辅助器具需求的持证残疾人和

残疾儿童未得到基本的辅助器具服务。 

为此，《辅具“十三五”方案》要求“到 2020 年，初步建立覆盖城乡的较完善的辅助器具服

务网络，形成保障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服务的政策体系，显著提升辅助器具服务能力，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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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状况，使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残疾儿童基本辅助器具适配率达到 80%以上”。主要措

施指出，“将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研究将基本的治

疗性辅助器具逐步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推动建立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对

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中央财政为持证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提供补贴。各级

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投入，优先保障残疾儿童、持证残疾人获得基本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大

力推进社区辅助器具服务，发挥基层卫生专业人员、社区康复协调员、残疾人、社会组织、

志愿者等作用，广泛开展辅助器具需求调查、信息咨询、转介、宣传等”。通知还特别强调

了“以海峡两岸残疾人交流活动为平台，加强与港澳和台湾地区辅助器具服务工作的互动交

流”。相信未来五年，基本型辅助器具在内地的使用，将会扩大到社区和家庭。 

 

 

康复训练要更上一层楼 

梁秉中 

香港中文大学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终身教授 

 

上世纪在欧洲发生的战争，产生了大量的伤残人士，为了方便照顾，集中到专门建立的院舍，

实行长期的肢体恢复训练，是谓早期的康复中心，带动了康复专科的建立，不断发展和创新。

百多年来，随着技术的增进，启发出理论和要求渐趋成熟。今天的康复过程，不限于肢体的

活动能力，必须连同患者的生活、工作和社会活动需要的考虑，按不同的情况设计、实行。 

 

作业治疗的含意，正是这个全面康复的体现。经过适当的指导、引导，患者不断依靠自发的

力量，从最基本的关节活动，力量恢复的必要，特别针对功能的需要，同时建立居住和工作

中的特殊方便和安全设施。 

 

功能恢复的基本考虑 

肢体的每一个关节有其基本的结构内容，保证其活动能力。功能的损失，有结构损害的直接

原因，或神经系统故障的界接因素。道理看似老生常谈，其实在制定康复计划步骤的起点和

过程，都非常重要。以肌腱或关节韧带为例，训练之前，必须检查其实况，确保稳定性和活

动能力，才好给训练安排秩序。失去的结构部份，损坏了的功能元素，如韧带或肌腱，不一

定能具体补偿。诊断清楚后，必须作出一个患者和治疗者共同接受的决定：接受缺陷，作出

补偿性训练，务求影响减少，功能恢复，损失不大。 

 

共同接受的康复决定，是病者及其亲属，治疗师与主治医师，共同按病情制定的康复指标。

治疗师和医生的任务是指导，实行的是患者，也是影响结果的最关键人物。这方面的道理，

必须尽早作出充份交待。 


